馬偕醫學院教師評鑑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馬偕醫學院（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專任教師教學、研究及服務之績效並作為教師升等、續聘、停聘、不續聘及獎勵之重要參考，特依據大學法及本校組織規程相關規定訂定本校教師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一條  馬偕醫學院（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專任教師教學、研究及服務之績效並作為教師升等、續聘、停聘、不續聘、晉薪及獎勵之重要參考，特依據大學法及本校組織規程相關規定訂定「馬偕醫學院教師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一、配合學校更名，增列「馬偕學校財團法人」之文字。
[bookmark: _GoBack]二、本校教師評鑑為三年辦理一次，教師之晉薪係另依本校教師年資加薪、年功加俸辦法之規定。為避免教師評鑑結果之晉薪與否，與依年資加薪、年功加俸辦法辦理之結果產生競合，建議教師每學年度終了之年資晉薪，均依本校年資加薪、年功加俸之辦法辦理。爰配合刪除本條有關「晉薪」之文字。

	第二條  本校專任教師除第三條得免予評鑑者外，均應依本辦法接受教學、研究及服務之評鑑。
    前項專任教師，包含編制內專任教師、專業技術人員及研究人員。
    專案教師之評鑑比照第一項規定辦理。
	第二條  本校專任教師除第三條得免予評鑑者外，均應依本辦法接受教學、研究及服務之評鑑。
    前項專任教師，包含專任之一般教師、專業技術人員及研究人員。
	一、專案教師之評鑑向依教師評鑑辦法之規定辦理，但均未明文規定於教師評鑑辦法或專案教師聘任辦法。為期辦理專案教師之評鑑有明確之依據，爰增列第三項「專案教師之評鑑比照第一項規定辦理」。
二、第2項有關專任教師包含「專任之一般教師」一節，為避免混淆，擬修正為「編制內專任教師」。

	第四條  評鑑相關基本規範如下：
  一、本校自民國一百年進行首次評鑑，嗣後每三年評鑑一次，新進助理教授初任三年內得申請免評。因升等或有其他特別需求時，得申請提前評鑑。
  二、每次評鑑之計算期間為自前次通過評鑑之次學年起（新進教師自到校起）至下次評鑑提出時止。評鑑計算時間為在校實際服務時間，不包括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期間。
  三、當年度有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情形（休假研究、借調、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等）教師不在校內致未能提出者，俟返校服務後順延辦理。
  四、女性教師因懷孕生理狀況不適致影響其教學研究者，得檢具相關證明申請延長該學年度之評鑑並得延長其升等年限。
  五、教師如自本校其他單位轉入現職單位，其評鑑計算期間應計入原單位服務時間。
  六、教師通過升等者，自其升等後重新起算評鑑年限。
    對應接受評鑑年數之計算有疑義時由人事室解釋。
	第四條  評鑑相關基本規範如下：
  一、本校自民國100年進行首次評鑑，嗣後每三年評鑑一次，新進助理教授初任三年內得申請免評。因升等或有其他特別需求時，得申請提前評鑑。
  二、每次評鑑之計算期間為自前次通過評鑑之次學年起（新進教師自到校起）至下次評鑑提出時止。評鑑計算時間為在校實際服務時間，不包括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期間。
  三、當年度有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情形（休假研究、借調、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等）教師不在校內致未能提出者，俟返校服務後順延辦理。
  四、女性教師因懷孕生理狀況不適致影響其教學研究者，得檢具相關證明申請延長該學年度之評鑑並得延長其升等年限。
  五、教師如自本校其他單位轉入現職單位，其評鑑計算期間應計入原單位服務時間。
  六、教師通過升等者，自其升等後重新起算評鑑年限。
    對應接受評鑑年數之計算有疑義時由人事室解釋。
	  法規條文之數字應以國字書寫，爰將原阿拉伯數字修正為國字。

	第六條  教師評鑑分為教學類、一般類及研究類，各類之教學、研究及服務與輔導項目之配分如下，總分為一百分：
  一、教學類：教學T值比重占百分之五十至七十、研究R值比重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服務與輔導S值比重占百分之十至二十。
  二、一般類：教學T值比重占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研究R值比重占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服務與輔導S值比重占百分之十至二十。
  三、研究類：教學T值比重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研究R值比重占百分之五十至七十、服務與輔導S值比重占百分之十至二十。
    各系、所、全人教育中心(以下簡稱各系、所)教師均得依意願自行選擇教學、一般或研究之評鑑類別及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評分之彈性區間內所佔比重，各類調整以百分之五為一個級距。
    選擇「研究類」之教師，應符合每年有一件以上由行政院所屬機關補助之研究計畫及五年內至少有二篇以上之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之論文，且其論文在該類領域前百分之二十；選擇「教學類」之教師，最近二學期平均大學部每週上課時數(含減授時數)應達各系、所平均前百分之三十以上。
    評鑑當時兼任本校二級學術及行政主管者，得彈性相對調整服務與輔導之上限及教學之下限，其比重相對增減至多百分之二十。
	 第六條  教師評鑑項目採評分制，教學、研究及服務與輔導，總分為100分，各分項權重如下：

	評
鑑
類
別 
	教學T值比重 
	研究R值比重 
	服務與輔導S值比重 

	教
學
類 
	50-70% 
	20-30% 
	10-20% 

	一
般
類 
	40-50% 
	40-50% 
	10-20% 

	研
究
類 
	20-30% 
	50-70% 
	10-20% 


    各系、所、全人教育中心(以下簡稱各系、所)教師均得依意願自行選擇教學、一般或研究之評鑑類別及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評分之彈性區間內所佔比重，各類調整以5%為一個級距。
    選擇「研究類」者應符合每年有一件(含)以上由行政院所屬機關補助之研究計畫及5年內至少有2篇(含)以上之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之論文，且其論文在該類領域前20%；選擇「教學類」者最近二學期平均大學部每週上課時數(含減授時數)應達各系、所平均前30% (含)以上。
    評鑑當時兼任本校二級學術及行政主管者得彈性相對調整服務與輔導之上限及教學之下限，其比重相對增減至多20%。
	一、配合教師多元升等制度之推動，明確區分評鑑之類別包括教學類、一般類及研究類，並明定各類之評鑑項目及配分。
二、法規條文之數字應以國字書寫，爰將原阿拉伯數字修正為國字。
三、依法律之規定(如刑法第十條第一項)，稱以上、以下、以內者，皆含本數計算。爰將「(含)」字予以刪除。

	第八條  教師評鑑之初評由各系、所教評會委員依受評教師各評鑑項目具體資料，以不記名方式評分，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三項總積分依權重進行比例換算後，依各系、所專任教師評鑑總值排列順序。
    教師申請提前評鑑者，以前一次各系、所專任教師評鑑總值排名為評鑑基準，達總值排名順序前百分之九十六為通過。
	第八條  教師評鑑之初評由各系、所教評會委員依受評教師各評鑑項目具體資料，以不記名方式評分，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三項總積分依權重進行比例換算後，評鑑總值在各系、所專任教師總值排名順序後5%(含)以上者為通過。
    教師申請提前評鑑者，以前一次各系、所專任教師評鑑總值排名為評鑑基準，達總值排名順序後5%(含)以上為通過。
	一、法規條文之數字應以國字書寫，爰將原阿拉伯數字修正為國字。
二、依法律之規定(如刑法第十條第一項)，稱以上、以下、以內者，皆含本數計算。爰將「(含)」字予以刪除。
三、評鑑門檻係以總值排名順序之前96%者，均屬通過，爰擬改以正面敘述之方式，以期一目了然。

	第十條  評鑑總值在各系、所專任教師總值排名順序後百分之四者應提各級教評會審議，如未達最低整數人數時，總值排名順序最後者需提教評會討論。
    評鑑不通過者，自次一學年度起不得申請升等、休假研究、超鐘點授課、校外兼課兼職、借調、延長退休、擔任校內各級教評會委員及行政主管。
    各系、所主管應協助及輔導評鑑未通過之教師進行改善，並於二年內進行再評鑑。如再評鑑不通過，經校教評會確認或複評仍不通過者，應予解聘或不續聘；如經再評鑑確認為通過者，自次學年度起，解除前項之限制。
    評鑑結果由人事室製發通知書；未通過評鑑之教師，依前項及第二項之規定執行。    
	第十條  評鑑總值在各系、所專任教師總值排名順序後5%(不含)者提各級教評會審議。評鑑不通過者，自次一學年度起不得申請升等及休假研究、不予晉薪及超鐘點授課、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不得借調、不得延退、擔任校內各級教評會委員及行政主管，評鑑未通過之教師名單確定後，由人事室通知相關單位依前項規定執行。
    未通過教師評鑑之教師，由各系、所主管協助輔導改善，並須於二年內進行再評鑑。各系、所教評會再評鑑不通過，送經校教評會確認後或校教評會再評鑑複評不通過者，均由校教評會予以解聘或不續聘。
    經再評鑑通過者，自次學年度起，依各相關規定解除第一項所定之各項限制。
	一、法規條文之數字應以國字書寫，爰將原阿拉伯數字修正為國字。
二、依103年5月9日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決議，建議增列各系所依總值排名順序需提會審議之比例人數未達最低整數人數時，總值排名順序最後者需提會討論之規定。
三、刪除「晉薪及」之文字，理由同第一說明。
四、第1項有關評鑑未通過教師，出現多次「不得、不予..」之限制規定，為期一致性，予以歸納為一個動詞，其餘均予刪除。
五、增列評鑑結果由人事室製發通知書。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一百零二學年度起開始實施。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102學年度起開始實施。
	  法規條文之數字應以國字書寫，爰將原阿拉伯數字修正為國字。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教評會、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教師評鑑需經系所教評會初評及校教評會複評，其修正宜先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始送請校務會議審議，建議增列校教評會之程序。


馬偕醫學院教師評鑑辦法(現行辦法全文)

98年10月20日第11次行政會議討論
98年11月24日98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校教評會通過
98年12月2日98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校務會議通過
100年2月16日第23次行政會議討論
100年2月18日9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教評會通過
100年4月13日99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修正第3.4.6.10.15.16條
101年11月13日第1次專案小組討論
101年12月7日第2次專案小組討論
101年12月27日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2年6月5日第37次行政主管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6月14日101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馬偕醫學院（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專任教師教學、研究及服務之績效並作為教師升等、續聘、停聘、不續聘、晉薪及獎勵之重要參考，特依據大學法及本校組織規程相關規定訂定「馬偕醫學院教師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專任教師除第三條得免予評鑑者外，均應依本辦法接受教學、研究及服務之評鑑。
前項專任教師，包含專任之一般教師、專業技術人員及研究人員。
第三條  本校專任教師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免予評鑑：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二、曾獲頒教育部學術講座或國家講座者。
三、曾擔任國內外著名大學講座教授，經本校認可者。
四、曾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三次以上或甲種(教授級、副教授級)研究獎十次以上者。(後者一次傑出研究獎可抵三次甲種研究，在甲種獎助取消後，應併計國科會研究計畫主持人費用支領紀錄，以年計次)
五、本校現任校長。
六、兼任本校組織規程所定之一級學術及行政主管滿一年以上者。
七、具教學、研究、服務等特殊功蹟，經校教評會逐次審議通過者。
八、屆齡延長聘任之教師。
第四條  評鑑相關基本規範如下：
一、本校自民國100年進行首次評鑑，嗣後每三年評鑑一次，新進助理教授初任三年內得申請免評。因升等或有其他特別需求時，得申請提前評鑑。
二、每次評鑑之計算期間為自前次通過評鑑之次學年起（新進教師自到校起）至下次評鑑提出時止。評鑑計算時間為在校實際服務時間，不包括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期間。
三、當年度有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情形（休假研究、借調、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等）教師不在校內致未能提出者，俟返校服務後順延辦理。
四、女性教師因懷孕生理狀況不適致影響其教學研究者，得檢具相關證明申請延長該學年度之評鑑並得延長其升等年限。
五、教師如自本校其他單位轉入現職單位，其評鑑計算期間應計入原單位服務時間。
六、教師通過升等者，自其升等後重新起算評鑑年限。
對應接受評鑑年數之計算有疑義時由人事室解釋。
第五條  教師評鑑應綜合教學、研究及服務與輔導三項進行評鑑，評鑑項目及評分標準，依附表一、二、三辦理。 
第六條  教師評鑑項目採評分制，教學、研究及服務與輔導，總分為100分，各分項權重如下：
	評鑑類別 
	教學T值比重 
	研究R值比重 
	服務與輔導S值比重 

	教學類 
	50-70% 
	20-30% 
	10-20% 

	一般類 
	40-50% 
	40-50% 
	10-20% 

	研究類 
	20-30% 
	50-70% 
	10-20% 



各系、所、全人教育中心(以下簡稱各系、所)教師均得依意願自行選擇教學、一般或研究之評鑑類別及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評分之彈性區間內所佔比重，各類調整以5%為一個級距。
選擇「研究類」者應符合每年有一件(含)以上由行政院所屬機關補助之研究計畫及5年內至少有2篇(含)以上之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之論文，且其論文在該類領域前20%；選擇「教學類」者最近二學期平均大學部每週上課時數(含減授時數)應達各系、所平均前30% (含)以上。
評鑑當時兼任本校二級學術及行政主管者得彈性相對調整服務與輔導之上限及教學之下限，其比重相對增減至多20%。

第七條  教師評鑑分初評及複評，每年一月底前，教務處須提供前二學年全校專任教師教學評鑑各項目百分比平均值數據，相關單位須提供前三年全校教師服務與輔導評鑑各項目百分比平均值數據，經校長核定後送各系、所參考；人事室於每年二月提供受評教師名單並公告教師評鑑辦理時程，教師檢附相關文件後，在規定期限內送系、所教評會初評通過後，始得送校教評會複評。
各系、所教評會應於每年三月底前將評鑑結果送校教評會；校教評會應於每年六月底前完成複評做成評鑑結果。
未依規定或未於期限接受評鑑者，視為評鑑不通過；所附資料不實致影響評鑑結果者，由校教評會撤銷原評鑑結果，並視為評鑑不通過。

第八條  教師評鑑之初評由各系、所教評會委員依受評教師各評鑑項目具體資料，以不記名方式評分，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三項總積分依權重進行比例換算後，評鑑總值在各系、所專任教師總值排名順序後5%(含)以上者為通過。
教師申請提前評鑑者，以前一次各系、所專任教師評鑑總值排名為評鑑基準，達總值排名順序後5%(含)以上為通過。
第九條  系、所教評會於辦理教師評鑑時，得由系、所主管推薦校內、外學者專家至少六人，經校長遴聘二至四人共同組成之，系、所主管擔任召集人。

第十條  評鑑總值在各系、所專任教師總值排名順序後5%(不含)者提各級教評會審議。評鑑不通過者，自次一學年度起不得申請升等及休假研究、不予晉薪及超鐘點授課、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不得借調、不得延退、擔任校內各級教評會委員及行政主管，評鑑未通過之教師名單確定後，由人事室通知相關單位依前項規定執行。
未通過教師評鑑之教師，由各系、所主管協助輔導改善，並須於二年內進行再評鑑。各系、所教評會再評鑑不通過，送經校教評會確認後或校教評會再評鑑複評不通過者，均由校教評會予以解聘或不續聘。
經再評鑑通過者，自次學年度起，依各相關規定解除第一項所定之各項限制。

第十一條  參與評鑑之委員對於審議案件涉及本人、配偶、三等親內之血親、姻親或有個人利害關係者，應自行迴避，不得參與討論與決議。
有具體事實足認參與評鑑之委員對於評審案件有偏頗之虞者，受評鑑教師得向系、所教評會或校教評會申請該委員迴避，並應舉其原因事實。
委員未自行迴避者，主席得經系、所教評會或校教評會決議，請該委員迴避。
委員中有前三項應行迴避之情事者，不計入出席委員人數。

第十二條  各系、所得依本辦法訂定系、所教師評鑑施行細則，並明訂評鑑程序與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各項評分標準，經系、所教評會通過，報校教評會核備後實施。
          各系、所有更嚴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十三條  校教評會對於未通過教師評鑑之教師，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當事人對於教師評鑑結果不服者，得於收受通知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訴。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102學年度起開始實施。
第十五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